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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石镇人民政府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单位名称
	花石镇人民政府

	
	年度预算金额
	8064万元

	
	主管部门
	湘潭县人民政府

	
	单位基本职能
	1、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命令和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并报告执行决议、决定和命令的情况。

2、制定并落实本行政区域的经济计划和措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及其他经济保持平衡协调发展，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3、承担国有资产、集体资产管理、监督及增值保值责任；认真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履行经济合同。

4、开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宣传教育，制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加强社区管理工作，调解民间纠纷，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5、制定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计划，组织实施义务教育和其他各类教育，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推进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事业和养老保险工作。

6、加强镇级财政的监督和管理，按计划组织、管理财政收入和支出，执行国家有关财经法规和政策，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完成；做好统计工作。

7、指导、支持、帮助村民委员会的组织制度建设和业务建设，促进村民委员民主自治。

8、制定和组织实施镇村建设规划；加强公用、市政设施、水利建设和管理以及房屋土地管理和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9、协助和支持设置在本行政区域内不隶属于镇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监督其遵守和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10、承办本级党委、人大和上级交办的其它事项。

	绩效完成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本单位始终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等法律法规，各项经费支出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等有关规定执行。同时本单位先后制订了《湘潭县花石镇预算管理制度》、《湘潭县花石镇政府采购管理办法》、《湘潭县花石镇财务管理制度》、《湘潭县花石镇支出管理制度》、《湘潭县花石镇资产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且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明确了经费审批权限及程序，经费预算、核算管理、资产购置与处置、财务监督等。在“三公”经费管理方面，规范了公务接待的审批管理，较好地控制了行政运行成本。

1、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1年度收、支总计8202.07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1582.64万元，减少16.17%，主要是因为财政紧张，项目支出减少。
2、收入决算情况
本年收入合计8202.0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3830.51万元，占46.70%；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占0%；事业收入0万元，占0%；经营收入0万元，占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占0%；其他收入2243.04万元，占27.34%，年初结转和结余2128.52万元，占25.96%。
3、支出决算情况
本年支出合计7462.1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251.89万元，占56.98%；项目支出3210.28万元，占43.02%；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占0%；经营支出0万元，占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占0%。
4、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1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计3830.51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582.18万元,减少13.19%，主要是因为财政紧张，缩减开支。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1年我镇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打造县域次中心”建设目标，以湘莲产业和特色小镇建设为重点，继续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做到防疫情不松懈、抓发展不动摇，以奋战的姿态、决胜的信心，齐心协力推动花石镇各方面高质量协同发展，奋力当好全县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1、抓招商强产业，镇域经济提档升级

2021年完成税收1762万元，固定投资10.09亿元，工业总产值23.3亿，招商引资1.25亿元，整体经济发展向上向好。先后获得“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亿元镇”“全国重点镇”“全国特色小镇”“湖南省农业特色小镇”“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试点建制镇”“湖南省美丽乡镇示范”“湘潭市特色镇”等荣誉称号。
2、拓展发展框架，镇域规划持续完善
在城镇建设上，进一步完善了《湘潭县花石镇总体规划（2016—2030）》的规划设计，实现村庄规划全覆盖。在产业发展上，城镇空间布局、功能布局和产业布局不断优化。
3、提质城镇建设，镇村面貌日新月异
先后完成了湘莲市场提质改造、湘潭县专业扑火队营房和防火物资储备库等工程建设，32个村（社区）全部实现道路硬化、卫生室和村医配备、通电通信全覆盖。31村实现生活垃圾处理付费制度全覆盖，镇村面貌焕然一新。
4、强化项目特色，经济产业提档升级
稳定种植湘莲19000多亩，400亩“寸三莲”原种场实现提纯培优，湘莲产业园建设加速推进，“种植—加工—贸易—研发—旅游”一体化的湘莲产业品牌逐步成熟，已连续两年获评农业农村部“全国特色产业十亿元镇”荣誉称号。举办湘莲文化艺术旅游节、湘莲产业招商引资等系列活动，首日农产品交易额达4726万元。今年共计招商引资1.2亿元，共引进了北马峰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酱菜加工生产线项目、湘莲产业园一期湖南忆湘食品有限公司豆制品加工生产线等多个湘莲加工生产线。2021年全县“迈好第一步，项目论英雄”竞赛活动半年度考评，我镇名列园区类乡镇第一名。
5、优化营商环境，社会治理巩固提升
加强与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等部门沟通，协同整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处理了多起洗白莲事件、劳资纠纷等难题，深化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营造了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安全稳定的治安环境。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在此次绩效评价工作过程中，发现我镇的工作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预算编制不够准确。影响整体预算编制的准确率，预算编制准确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对绩效评价认识不足。 没有建立健全的制度，对制度的执行力度不够，对绩效评价业务仍有不熟悉的地方。三是资金使用存在滞后现象。目前我镇仍有年末结余情况，资金没有及时使用。四是单位对预算绩效日常监控有待加强。


	
	改进措施
	一是合理安排收支预算，严格预算管理。按照“以收定支，量入为出，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科学合理编制部门预算，使预算更加切合实际。进一步细化预算，严格执行，增强预算约束意识，提高科学化、精细化预算管理水平。二是规范财务行为，提高会计基础工作质量。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和各项财经政策，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职能部门的监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实现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进一步健全机关各项财务制度，严格财经手续，完善经费使用内部控制制度。三是加强单位对预算绩效日常监控，围绕绩效目标，适时监控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情况。制定相关日常监控具体流程，及时掌握绩效运行情况、资金支出进度等，并定期对绩效监控信息进行收集、审核、分析、汇总、填报。分析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并及时采取纠偏措施。为切实做好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确保补贴专项资金的安全、规范、有效地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